关于郊区2016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7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6年12月27日在郊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佳木斯市郊区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区政府委托，向区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全区2016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预算草案，请予审议。
一、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的五年，是我区财政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时期。五年来，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有效监督支持下，区政府紧紧把握国家和省宏观政策支持地方发展的机遇，努力克服各种增支减收因素的不利影响，开创了财政事业发展新局面。五年间，我们理顺了财政管理体制，享受到了建制县相关政策。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国地税收入、总财力和向上争取资金总量分别比上一个五年翻了一番以上。民生支出持续增长，全区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福利待遇得到全面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在走在了全省先进行列。
2016年，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财税系统干部职工扎实工作，奋力拼搏，通过着力抓好预算执行，优化支出结构，采取清缴欠税、挖掘新税源、向上争取等多种方式，突破难点，挖潜增收，较好地完成了区九届人大七次会议确定的预算任务。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25910万元，同比增长3 %，完成年初预算。总财力完成147283万元。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127885万元,同比减支9163万元。其中，专项支出52649万元，工资类支出37297万元，经费类支出2151万元（其中“三公”经费支出234 万元，同比减少25万元），供热费1117万元，住房公积金匹配1906万元，职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支出2210万元，政策性支出2549万元，置换政府债券支出2284 万元，项目类支出12729万元，信访支出565万元，其他支出13397万元。
一年来，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1、严格收支管理，确保预算平稳运行。面对经济形势下滑和国家全面实施营改增政策等不利因素影响，为保持财政收入增长，从年初开始就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收入组织。一是逐月分析研究收入形势，查找征管薄弱环节，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二是开展税收专项清查。对全区的税源情况进行清查，加强征管，保证税收及时入库。三是加大对外借款的清理回收力度，对不能按期还款的企业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清收。四是加强非税收入征收。五是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全年向上争取资金115763万元，其中，财力性补助56100万元，专项性补助59663万元。
在抓好收入组织工作的同时，面对各项改革支出不断增加，项目建设任务众多，资金保障难度加大的情况，通过向上争取资金、盘活存量资金、优化支出结构等措施，提高综合保障能力。落实部门的预算执行主体责任，加大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项目单位尽快启动项目建设，确保下达的资金尽早形成支出，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扎实推进财政改革。实施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全区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系统建设，逐步完善零余额账户管理。加强预算单位会计核算工作， U8会计核算系统已正式开通运行，在线单位131户，全区各单位的会计核算统一到了一个数据平台进行操作。实施了公务卡改革，有100多家单位给职工办理了公务卡。实施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首次纳入车改工作的单位有61家，其中，党政机关54家，政法机关4家，参公管理单位3家。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修订完善了全区政府采购方案和各项制度、流程，配强配齐了采购办和采购中心人员，使政府采购工作更加规范、透明。
  3、全力支持民生改善。区政府坚持调优支出结构，把保民生、保发展、保运转等重点领域放在首位。全年民生支出占总支出的76％。全区工资类支出37297万元，文教类支出3937万元，农业、农村类支出25488万元。职工待遇进一步提高，我区干部职工年人均工资增加到64119 元。干部职工医疗保险2210万元；发放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454万元；住房公积金匹配1906万元。
虽然我区财政改革和管理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仍面临诸多困难、矛盾和问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财政收入增速回落与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贯彻落实新《预算法》需要系统梳理和修改完善现行管理制度和办法，强化基础性管理工作；细化预算编制、强化预算约束与推进项目资金整合和财政资金统筹使用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确保改革举措落地，还需要加强制度建设，等等。我们将客观面对并高度重视这些困难、矛盾和问题，认真研究解决。
二、2017年全区财政预算安排

2017年，宏观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各项财政减收增支因素十分集中。收入方面，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大幅度减税降费措施，包括全面实施营改增、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清理取消减少收费等，这些政策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也将大幅度减少财政收入。支出方面，增支政策多、刚性强。推进脱贫攻坚工程，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政策补助标准，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等，都需要大幅增加支出，收支矛盾仍将十分突出，财政工作压力将更大。

2017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加强收入征管，加大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全力保障民生、运转、建设等重点支出，为全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可靠的财力保障。

2017年，财政总收入安排80496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7240万元。

财政总支出安排80496万元。主要支出项目为：工资类37778   万元，定额管理经费2599万元，转移支付523万元，乡镇支出4653  万元，医疗、养老保险、公积金等匹配4116万元，职工热化费等人员补助类支出2521万元，贷款本息1118万元，项目类补助支出8800万元，其他项目经费、基本建设类支出18016万元，上解支出372万元。
三、完成全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为全面完成2017年财政工作任务，我们将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严格执行《预算法》，推进依法理财。一是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明确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范围。进一步完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建设。二是建立透明预算制度。细化政府预决算公开内容，扩大部门预决算公开范围，建立和完善预决算公开长效机制，除涉密信息外，政府预决算、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预决算全部向社会公开。三是硬化预算约束，完善预算执行工作机制，加大考核问责力度。建立健全政府会计核算体系。四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财政支出优先保民生、保运转，不断加大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建立和完善结余转资金定期清理机制。五是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加强债务主体风险控制，探索应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行社会公共产品投资。

(二)落实税收制度，推进依法治税。加强税收征管，确保收入持续增长。根据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科学安排收入预算，强化依法征税，实行社会综合治税，严格减免税管理，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加强非税收入分类预算管理，完善非税收入征缴制度和监督体系，争取非税收入足额入库，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确保财政收入持续增长。 

(三)加强自身建设，推进依法行政。继续加大财政监督检查力度，就财税政策执行、财政资金使用、会计核算、国有资产管理等开展会计监督检查，选择部分部门和行业开展部门预算执行和财务收支情况检查。严格执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加大问责力度，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规范财经秩序。推行建立单位内部控制体系，通过实现管理控制的程序化和常态化，做到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分享、相互制约，促进机关工作严谨有序、规范高效开展。全面提高财政干部的业务素质和政策素养，为财政队伍依法行政提供保障。落实党风廉政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财政权力运行全过程实施监督。
各位代表，做好2017年各项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要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人大的依法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社会各界的舆论监督，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实现区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宏伟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